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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局局長發言全文

主席

在四月一日實施的《2000 年知識產權（雜項修訂）

條例》，引起社會極大的關注和議論，我希望在此作出

回應。

去年我們提出修訂法例的大前提，是加強對知識

產權的保護。香港正在迅速轉變成為知識型社會，我

們的企業愈來愈依靠知識、科技和創新意念來加強競

爭力。要配合這個發展，我們對保護知識產權的積極

態度和培養這方面的社會意識非常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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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法例的實施，會促進本地知識型企業的發展，

特別是電腦軟件業的壯大，令香港各行業有更多軟件

選擇，以及為香港發展成為亞洲領先的資訊科技城市

作出貢獻。加強保護知識產權，也會有助吸引外地企

業來港投資，有利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，以及創造更

多就業機會。

知識產權是個複雜的議題，不同媒體的版權保護

和授權使用機制都有不同。但是，各種媒體的版權，

例如電子媒體、印刷媒體等，原則上都必須同樣加以

保護，不應該有所區分。

參考別的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，要充分保護版

權，除了政府的決心、與時並進的法例和執法機制外，

還必須在民間建立成熟、完善的授權機制，並在社會

廣泛培養尊重知識產權的意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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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香港，不同媒體的版權保護和授權使用的機制

正在不同的起步點。在電腦軟件和光碟方面，授權機

制比較簡單和清晰，而政府在過去數年打擊盜版軟件

及光碟的決心和所做的工作亦提高了社會在這方面的

保護版權意識。在業界配合下，我們在製造和零售層

面打擊盜版光碟活動也有顯著成效，並獲得國際認

同。

但是在印刷媒體、電視和電台廣播、以及互聯網

上的資料的複製、下載和使用權利等方面，由於政府、

民間授權組織和業界尚在商討建立或完善有關的授權

和豁免機制，因此在新法例生效時未能充分互動，向

社會各行各業和教育界發出清晰的訊息，以及讓機構

方便地取得授權，引起社會上的疑慮和不便。就此政

府表示抱歉，並願意承擔責任，尋求解決方法。作為

工商局局長，我本人亦向公眾道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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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會立刻草擬簡單的修訂條例草案，目的是暫

時停止實施《2000 年知識產權（雜項修訂）條例》中

涉及複製印刷媒體，即包括報章、雜誌、期刊和書籍，

以及廣播、有線傳播和下載互聯網上的資料等的刑事

責任條文。但下載互聯網上的資料不包括電腦程式、

音樂或電影。新條例涉及電腦軟件、電影或音樂等的

規定會繼續實施。

我們會徵求立法會同意，引用特別程序在四月份

由立法會一次過三讀通過該修訂條例草案。我們並會

盡快與民間組織、業界、以及社會各界人士溝通及作

廣泛諮詢，制訂長遠解決辦法，務求在知識產權保護

和資訊流通兩個重要原則間取得平衡，找出可以接受

的方案，必要時我們會進一步修訂法例。

多謝主席。


